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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1：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

地區整體規劃進度 

內政部營建署 

110.12.21 



報告事項：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
劃進度 

【前次會議紀錄決定】 

 

 

一. 請按計畫時程積極辦理相關作業：雲林縣政府、嘉義縣政府。 

二. 請儘速辦理決標及簽約事宜，並評估將原預定簽約日期酌予調整

提前：臺南市政府、花蓮縣政府。 

三. 其他情形： 

1. 新竹縣政府：招標案請於12 月初先辦理招標，111 年1 月底

前完成決標簽約。 

2. 臺東縣政府：招標案請按計畫時程積極辦理相關作業，於12 

月底前決標簽約，並積極趕辦後續行政作業。 

3. 桃園市政府：請於各階段審查會議邀請輔導團參加，如有階

段性規劃成果亦請提供輔導團協助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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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辦理進度部分，預定辦理招標案件數合計13案，截至110

年12月17日止，已有12案公告上網且均已決標簽約，僅「新竹

縣新豐鄉案」尚未辦理公開招標作業。 

 

• 進入履約階段之11案，進度如下： 

– 工作計畫書：嘉義縣阿里山鄉、竹崎鄉及番路鄉(併案辦理)、花蓮縣光復

鄉、臺東縣池上鄉及卑南鄉(併案辦理)。 

– 期初報告：臺中市新社區、苗栗縣西湖鄉、雲林縣麥寮鄉、宜蘭縣員山

鄉與三星鄉(併案辦理)。 

– 期中報告：桃園市新屋區及觀音區、臺南市學甲區、高雄市六龜區、屏

東縣三地門鄉與霧臺鄉(併案辦理)、澎湖縣馬公市與湖西鄉(併案辦理)。 

報告事項：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
劃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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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
劃進度 

• 尚未進入履約階段： 

市縣別 前次會後之輔導內容 

新竹縣新豐鄉案 1、本案配合款240萬元擬改由第二預備金支應，該府表示

俟簽准後儘速辦理招標作業，原預計110年12月10日公

告上網延至12月底，預計111年1月30日決標簽約之目

標不變。 

2、經查預定辦理進度本案已明顯落後，考量預計公告上網

時間較晚，為免本案無法於111年1月30日前決標簽約，

仍請新竹縣政府儘速將招標案公告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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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各直轄市、縣（市）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預定辦理期程及目

前辦理情形，詳雲端管考表。 

– 尚未招標：新竹縣新豐鄉案 

• 請新竹縣政府說明最新辦理進度。 

報告事項：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
劃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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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GnoP-d-yzX_5IfUa4q0t7706pNxqc7LXeJ1jbXQsQb8/edit


擬辦： 

一. 「新竹縣新豐鄉案」：請新竹縣政府儘速將招標案公告上網，以期111

年1月底前完成決標簽約。 

二. 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按計畫時程積極辦理相關作業，並請本署城

鄉發展分署按進度控管，如有進度未如預期者，應即時提醒直轄市、縣

（市）政府積極辦理。 

報告事項：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
劃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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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2：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政策說明

文宣成果 

內政部營建署 

110.12.21 



ㄧ.影片設計之構想說明 

 影片標題：「鄉村規劃參與”趣”」，以動畫方式塑造平易近人的感受 

 影片長度：2分30秒 

 影片設計構想： 

影片分為兩大部分，前半段融入四處示範案例地方關注之鄉村地區課

題，使民眾產生共鳴 

後半段提供民眾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的計畫資訊，及規劃過程民眾能夠

參與的方式，希冀提升民眾的認識程度與主動參與動力，於影片最後

，設計口號「家鄉有你我，共創新生活!」，以其加深民眾印象，並

吸引民眾願意一同來參與規劃 

9 



二.摺頁設計之構想說明 

 目的：於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辦理說明會時，

提供民眾參考使用 

 對象：願意花時間參與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事務的民眾 

 設計構想： 

除規劃進行方式、民眾參與方式以及預期規劃成果等文字說明外，揉

入軟性且附帶詩意的台語音文字「返鄉，讓我們作伙來參熊」，勾勒

起民眾對於鄉村的想像，並達到鼓勵民眾參與的目的 

整體背景以藍(藍天)、綠(農田綠地)、白(雲朵)進行配色，除可與鄉村

地區的意象進行連結，亦可初步區隔文字段落。以飛鳥icon和雲朵造

型為各段文字的作區別，而飛鳥icon與山巒底圖又能呼應，使畫面具

有整體性 

於摺頁右下角放置QR-code連結，供民眾查閱更多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的辦理資訊 10 



二.摺頁設計之構想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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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摺頁設計之構想說明 

12 



三.懶人包設計之構想說明 

 目的：為加強政策說明，協助民眾在短時間內瞭解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

內涵，並使民眾與政府相關單位共同參與討論 

 對象：置於本署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專區，提供所有想瞭解鄉村地區整體

規劃的不特定多數人下載查閱 

 設計構想： 

傳達內容為辦理目的、預期規劃成果及民眾參與方式，並於最後頁面

以暖性文字邀請民眾一同加入規劃 

考量手機、平板電腦為民眾現今主要閱讀的方式，畫面以直式長方形

設計，以利民眾於手機、平板電腦下載閱讀，各畫面背景則欲勾勒起

民眾對於鄉村的意象，配色以藍(藍天)、綠(農田綠地)、白(雲朵)為主

，以符合鄉村地區地景風貌 

於懶人包最後頁面放置QR-code連結與本署聯絡窗口，以供民眾查閱

或洽詢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辦理資訊 13 



三.懶人包設計之構想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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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懶人包設計之構想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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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懶人包設計之構想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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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涉及原住民族之

規劃方式 

內政部營建署 

110.12.21 



ㄧ.全國國土計畫涉及原住民族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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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土地之發展策略：為尊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與土地利用
之特殊需求，應建立原住民族土地使用指導原則；直轄市、縣（
市）政府應調查原住民族慣習土地利用方式及需求、盤整原住民
族部落之基本公共設施 

 城鄉發展總量及檢討原則：為改善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
及原住民族土地缺乏公共設施情形，並因應未來發展需求，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應核實評估人口及產業之發展情形及需求，
訂定未來發展總量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 

 因應原住民族需求，另定特殊化土地使用管制：考量原住民族具有
特殊文化風俗，為滿足其居住、耕作及殯葬等土地使用需求，未來
得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擬定特定區域計畫，
訂定土地利用管理原則，再配合研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納入國土
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並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 條規定辦理，以
將原住民族需求納入規劃考量 



二. 規劃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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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範疇以鄉（鎮、市、區）為計畫範圍，盤點部落發展情形後，
擇定議題進行空間規劃，必要時，並得以數個部落為主要規劃範圍 

 本次提出初步規劃方法，後續將配合本署城鄉發展分署之示範計畫
操作成果進行滾動檢討 

 因本部刻會同原住民族委員會訂定原住民族土地之土地使用管制規
定，是以，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係就前開通案性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仍
無法符合當地實際或特殊需求者予以研議處理 

除依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

所列項目六大類項目進行檢視及

土地合法性與災害風險分析外，

並就「部落」進行規劃 

於規劃過程中徵詢原住民族意見 

圖1 原住民族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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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資料性質 

資料來源 
資料提供單位 

1手 2手 其他單位 營建署 

1 部落人口、傳統祭儀期間活動人口 V   部落諮詢及現地勘查 直轄市、縣（市）政府 
  

2 
實際農業空間區位、灌排系統、需求範圍與面
積 

V   部落諮詢及現地勘查 直轄市、縣（市）政府 
  

3 

部落必要性公共設施(自來水、電力、道路、
教會、污水系統、文化健康站、聚會所、民眾
活動中心、能源設施及防救災設施與服務等) 
實際空間區位及需求範圍與面積 

V   部落諮詢及現地勘查 直轄市、縣（市）政府 

  

4 
殯葬需求型態(如墓葬、納骨塔)、實際空間區
位及需求範圍與面積 

V   部落諮詢及現地勘查 直轄市、縣（市）政府 
  

5 傳統祭儀設施實際空間區位及需求範圍與面積 V   部落諮詢及現地勘查 直轄市、縣（市）政府 
  

6 部落祖靈聖地位置或範圍 V   部落諮詢及現地勘查 直轄市、縣（市）政府 
  

7 傳統文化設施實際空間區位及需求範圍與面積 V   部落諮詢及現地勘查 直轄市、縣（市）政府 
  

8 部落獵區(漁場)範圍 V   部落諮詢及現地勘查 直轄市、縣（市）政府 
  

9 露營及民宿實際空間區位及需求範圍與面積 V   部落訪談、現地勘查 直轄市、縣（市）政府 
  

二.蒐集資料 

表1 蒐集資料項目表 

 針對蒐集資料內容以文字、圖表等方式說明及呈現，並標示相關分布區
位及範圍 



規劃策略 

依部落願景及環境條件，提出部落空
間發展定位及構想，形塑空間發展定
位，得以空間發展構想示意圖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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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部落為單元，檢視過去10
年之人口總量或戶數，推估
未來居住用地需求面積，作
為評估基準與部落溝通之基
礎，以人口數或戶數推估 

(2)以部落人口數加計未來發展
需求（如青年返鄉人口），
檢討居住用地是否足夠 

(3)套疊分區及災害敏感圖資，
瞭解其分布情形 

分析方式 

三.規劃分析方法 

諮詢、訪談部落人士， 
瞭解其發展資源、部落共同發展
願景 

 空間發展定位 

規劃策略 

具預定居住用地需求者 
(1)避免位於國1及災害風險區域 
(2)需求居住樓地板面積〉法定容積率 
(3)需求居住建築面積〉法定建蔽率 
(4)透過部落溝通形成部落共識與規範
，提出居住空間發展需求及區位建議 
屬既有居住範圍未符合土管規定者 

(1)檢視全國通案性土管是否得處理 
(2)洽原住民族及住宅等主管機關研議
具體因應策略 

居住空間供需分析 

 居住空間 



22 

(1)諮詢部落瞭解部落傳統耕作
慣俗、實際農業範圍及灌溉
系統，提出農業空間發展需
求及區位建議 

(2)套疊分區及災害敏感圖資，
瞭解其分布情形，分析位於
國1及具災害敏感特性範圍 

(3)洽農業、災害、水保等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確認農業利
用必要性及合理性 

三.規劃分析方法 

規劃策略 

農業使用土地得由單一或多部落
共同討論後提出建議地點，避免
位於災害敏感類型範圍，建議由
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洽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意見，於不妨礙國土保育
、保安及水土保持下，指認農業
使用區位，視需要得配合調整國
土功能分區分類或另訂土地使用
管制規定 

農業利用空間分析 

 農業利用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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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檢視部落既有必要性公共設
施分布區位，並以等時圈分
析服務範圍，檢視公共設施
服務是否滿足部落需求 

(2)就部落聯外道路、能源設施(
小型太陽能或風力發電設備)
及防救災應變能力進行評估 

(3)訪談部落瞭解部落必要性公
共設施之服務需求，並請部
落提出建議設置區位及需求 

三.規劃分析方法 

規劃策略 公共設施需求分析 

 公共設施 

(1)等時圈分析係供規劃參考，部
落所需公共設施得由單一或多
部落共同討論後提出建議地點
；又公共設施設置區位應避免
位於災害敏感類型範圍，故建
議由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洽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評估必要性，於
不妨礙國土保育、保安及水土
保持下，指認公共設施區位，
必要時配合另訂土地使用管制
規定 

(2)公共設施應優先補強與改善現
有設施，並視部落需要規劃複
合多功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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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據人口數、人口結構推估
計畫目標年死亡人數 

(2)訪談部落瞭解殯葬用地供給
與使用情形、殯葬需求型態(
如墓葬、納骨塔)，檢視既有
殯葬使用空間供給量與使用
情形，分析殯葬空間需求 

(3)套疊分區及災害敏感圖資，
瞭解其分布情形 

三.規劃分析方法 

規劃策略 

殯葬土地得由單一或多部落共同討論
後提出建議地點，不宜位於應維持自
然狀態之森林或其他自然資源分布範
圍；經認定殯葬用地不足者，應避免
位於國土保育地區第1類及災害敏感
類型範圍，於不妨礙國土保育、保安
及水土保持下，指認殯葬用地區位，
必要時配合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殯葬土地需求分析 

 殯葬土地 

(1)透過訪談部落族人或現場勘
查盤點既有設施及分布區位 

(2)訪談部落族人瞭解部落新增
用地需求及區位建議 

規劃策略 

未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者，經評估
各該空間確為當地需求，得指認區位
，視需要配合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需求分析 

 傳統祭儀及傳統文化設施 

(3)套疊分區及災害敏感圖資，瞭解分布情形及土地使用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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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透過現況調查瞭解部落露營
場數量、分布區位及面積 

(2)部落瞭解露營場空間需求及
區位建議 

(3)套疊分區及災害敏感、生活
地景圖資，分析區位之土地
使用合法性、災害敏感及生
活地景特性 

(4)檢視周邊公共設施(自來水、
電力、道路、污水系統等)分
布與服務情形，以確認公共
設施與環境容受力 

三.規劃分析方法 

規劃策略 需求分析 

 其他 

露營場、民宿經營或其他，針對露營場、民宿經營之規劃原則如下： 

•露營場 

(1)朝低度利用、不開挖整地或
變更地形地貌、可恢復農牧
及林業使用及符合當地環境
容受力之原則下管理 

(2)經部落認定具露營場發展需
求者，避免位於需維持自然
狀態之森林或其他自然資源
分布範圍以及國1及災害敏感
特性範圍，並於不妨礙國土
保育、保安及水土保持下指
認區位，以利新設或輔導合
法，必要時配合另訂土地使
用管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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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現況調查瞭解既有民宿數量.

分布區位.面積，以及可供給
房間數與可容納人數 

(2)訪談部落確認民宿業對於部
落之必要性與定位，經評估
有需求者，應提出新增需求
面積.區位建議及管理機制 

(3)套疊分區及災害敏感、生活
地景圖資，分析區位之土地
使用合法性、災害敏感及生
活地景特性 

(4)檢視周邊公共設施分布與服
務情形，確認公共設施與環
境容受力 

三.規劃分析方法 

規劃策略 需求分析 

 其他 

露營場、民宿經營或其他，針對露營場、民宿經營之規劃原則如下： 

•民宿使用空間 

經部落認定具民宿發展需求者，
應避免位於國土保育地區第1類
及災害敏感特性範圍，於不妨礙
國土保育、保安、水土保持及符
合公共設施容受力之情形下指認
區位，以利新設或輔導合法，必
要時配合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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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劃分析方法 
 對都市計畫及國家公園計畫之指導 

為避免都市及國家公園計畫與非都土地範圍內原住民族土地使用規劃不同
，爰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得就居住、產業、運輸、公共設施、景觀等面向提
出都市計畫及國家公園計畫應配合檢討事項 

四.部落參與方式 

圖2 原住民族參與機制示意圖 



擬辦：請直轄市、縣（市）政府針對前開內容提供意見；

另請作業單位配合修正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

，以供直轄市、縣（市）政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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